
 



 

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圣先生、赵贵宾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根据公司与刘圣等 18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经重述及修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以及

《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修订稿）》中关于“业绩补偿安排”和“超额业绩奖励”的有关规定，各方

约定在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业绩补偿期限内，苏州旭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73 亿元、2.16 亿元和 2.79 亿元。 

苏州旭创 2016-2018 年度累计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人民币 1,487,965,114.04

元，按超额业绩奖励的约定，苏州旭创 2016-2018 年度实现的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为人

民币 491,979,068.42 元，未超过标的资产总交易对价的 20%。上述超额业绩奖励的各

业绩承诺人的具体分配将按照上文所述业绩奖励的计算公式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7）。 

三、备查文件 

1. 中际旭创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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